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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契约和习惯:
清至民国的典产处置机制

谢 开 键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210046)

摘 要:典是传统中国最广泛、最重要的土地交易方式之一。梳理清至民国的法律、契约和民间习

惯调查报告可知,典交易的“原价回赎”规则并不严格。加典、转典和分期回赎等处置典产的方式表明,回

赎价格低于或高于原价,承典人可向出典人索要其对典产进行投资或增值所投入的资金。传统中国无法

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原因同中国的地理环境、财产传递方式和人口增长密切相关。典交易有利于土地

的合理流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使农业的生产规模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这些都表明所谓典的“弊端论”

并不准确,其积极作用大于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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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传统中国最广泛、最重要的土地交易方式之一。就土地典交易而言,典是指土地所有者

因故将名下的土地以一定的价格出典与他人,并在约定的期限内以原价赎回土地的行为。业主

出典土地的初衷是为获取资金,回赎典产则是其最终目标,也是整个典交易的最后环节。按期赎

回典产,对典交易双方而言是较为理想之事,但实际存在出典人提前或无力按期赎产等情况,此
时如何处置标的物成为典交易双方聚焦所在。贵州清水江下游地区土地典交易于上述问题有四

种处理方式:典期内变卖典产、加典、转典和分期回赎。除第一种方式外,其他方式表明典交易的

“原价回赎”规则并非十分严格。
有学者针对“原价回赎”而否定典交易,以为典牺牲了效率,不利于资源配置[1],进而否定典

的功能。美国学者罗伯特·C.埃里克森对典交易进行较为全面的批判,他认为“出典人可不负任

何风险地享受土地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典交易因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并存在以下弊

端:(1)出典人不会“出资偿还承典人对土地所作的各种升值投资(如堤坝、灌溉渠、房屋等)”,亦
即“以原价回赎的交易规则,会打击承典者保养与改善承典土地的热情”;(2)阻碍土地的合理流

转;(3)不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形成[2]。为方便论述,暂将罗伯特的观点归纳为“弊端论”,罗伯特

持以上观点大概同他对传统中国民间处置典产的方式(包括回赎和无力回赎)缺少全面认识有

关,且其观点主要是建立在黄宗智和张泰苏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支撑。
针对上述罗伯特的观点,龙登高等人已撰文进行商讨[3],但似有可补充之处。清代至民国时

期的法律对回赎或无力回赎标的物的处置方式有所规定,因此本文拟从两条路线———法律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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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民间的实践———着手,即在梳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同时,结合贵州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契约文

书及中国的民间习惯调查报告处置回赎或无力回赎典产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与所谓典交易“弊端

论”展开进一步讨论。文章旨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清至民国法律对处置典产的规定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对典交易的相关规定集中于出典的年限,即典期,而后根据典期制定

处置回赎或无力回赎典产的方法。
(一)清代处置典产的法律规定

清初,清廷对民间田宅典交易的出典期限无特殊的规定,《大清律例》记曰:“所典田宅、园林、
碾磨等物,年限已满,业主备价取赎。”[4]卷8,户律·典买田宅 对于该条律文,《大清律例》“总注”解释为“所
典田宅园林碾磨等物,必先议明年限,开载契中”[4]卷8,户律·典买田宅,即典交易双方需要将商议决定的

出典时限书于契约之内。出典人依据契约内注明的出典期限,待期满之日,取赎标的物。倘若此

时“典主(承典人)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十。限外递年所得多余花利,追缴给主(出典人),仍听

依原价取赎。其年限虽满,业主无力取赎者,不拘此律”[4]卷8,户律·典买田宅。出典人在典期到限备价

回赎典产之时,承典人托故阻止或不让出典者回赎典产,对承典人处以“笞四十”的惩罚,其在典

期年限外所得财物追缴还与出典人,出典人仍以原价赎回标的物。
倘若出典人在约定的典期已到时无力回赎,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置呢? 明政府的处置方式是:

“凡有军民告争典当田地,务照所约年限,听其业主备价取赎。其无力取赎者,算其花利,果足一

本一利,此外听其再种二年,不许一概朦胧归断。”[5]279土地典交易到期后,倘若出典人无力回赎

典产,承典人所获利润已“一本一利”,承典人可在典期限外再耕种二年,而后将土地交还出典人。
明廷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正如雷梦麟所言:“限外无力取赎者,田地仍种二年交还,即以其所余之

利,为所赎之价,亦不失其所有矣。然则惟田地花利稍大,故可以抵价,余物花利或微,故例不及

也。”[6]141该处置方式旨在防止出典人因无力回赎而失去土地,故而此条例被称为“宜民之时制”。
或许正因为是“时制”,清律未承袭此条例,而是规定“业主无力取赎,则非典主之过,仍听管

业”[4]卷8,户律·典买田宅,即仍由承典人管业,待出典人备足典价后再行回赎。假若承典人急用资金而

出典人又无力回赎,承典人可将土地转典与他人[4]卷8,户律·典买田宅。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典契约中注明回赎,但是未写具体的回赎年限。明代中叶出现的活

卖,与典交织,使得回赎情况更加复杂,此外又有找价①。为解决这些问题,清政府先后出台了雍

正八年(1730)定例和乾隆十八年(1754)定例加以约束,但效果并不明显[7]。之后,在史增禄和王

懿德的奏请下,清政府明确了回赎的期限:民人出典土地至多为十年②,十年之后,原业主不回

赎,承典人则买入土地,并投税过割[8]卷10田赋四·置产投税。
最后,清律对典期内标的物损坏,典交易双方承担的风险问题也有所考虑。《大清律例会通

新纂》载:“原典房屋契载物件,至回赎时或有倒塌、损坏,照原价酌减。”[4]卷8,户律·典买田宅 即出典人在

回赎时,标的物有损坏的情况,承典人可以酌情减少典价。似乎对出典人利益的保护力度不足,
其承担的风险较大。

(二)民国处置典产的法律规定

光绪末年,清政府开始起草《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颁布,清朝便已遂屋。民国初年,北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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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找价回赎常连称,所谓找价(官方称找贴)是指卖主借口“卖价不敷”或“无从办纳钱粮”,要求买主加付田宅价格的行为。

回赎则是卖主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或因为土地价格上涨,以原价赎回之前卖出的土地。

清廷对旗人典交易的期限规定有所不同,旗人“典当田房,统以十年为率,限满原业立不能赎,再予余限一年”,旗人之间的

典交易期限比民人之间的典交易期限多一年。另外还特别规定民人典买旗地的典期为二十年。分见《户部则例》卷10《田赋四·置

产投税》,同治十二年刊本,第9、15页。



府又起草民法典草案。此次草案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基础,并吸纳清末民初进行的民商事习惯

调查成果。然而《民国民律草案》同《大清民律草案》的命运相似,均未正式颁行。虽然如此,但北

京政府于1915年公布了《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可以视为规范和解决民间典交易的救急措施。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对典交易做了专章规定。因之,民国时期政府对处置典

产的方式可分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阶段论述。

1.北京政府:《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
北京政府司法部鉴于民间自清代长期以来典和活卖不分、找价回赎造成的纠纷,于1915年

以政令的形式颁行《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计10条。其首条规定土

地交易回赎期限定为三十年,超过三十年且未注明“回赎”,又无其他证据表明可回赎者,以绝产

论。标注“回赎”字样的典契,即便其突破三十年回赎期限也可回赎[9]。这一规定不能解决前述

纠纷,故此,《办法》于第2条做了补救措施,规定典产从签订交易契约之日起,“未满六十年之典

产,不论原典是否定有回赎期限,如未经找贴作绝,另立绝卖契据,或别经合意作绝者,仍准原业

主回赎”[9],同时规定满三十年但未满六十年的典交易,只要契约中注明“回赎”字样,无论是否注

明具体的回赎期限,都准许出典人回赎典产,但必须在《办法》施行之后的三年之内回赎,逾期则

只能绝卖,不准再要求回赎[9]。
对于《办法》施行之后民间典交易的出典期限,《办法》第8条规定同清代一样,将出典年限定

为十年。典期之内,出典人可以随时要求回赎典产。出典人在典期到限时不赎典产,则任凭承典

人将典产过割投税,即典产归承典人所有[9]。
另外,《办法》对于出典物在回赎时增值的情况也有所考虑,其第5条规定:“凡准回赎之典

业,若经典主添盖房屋、开渠筑堤,及为其他永久有利于产业之投资,原业主回赎时应听典主撤

回,其有不能撤回或因撤回损其价格、或典主于撤回后无相当用途者,由双方估价归原业主留

买。”[9]以土地为例,承典人“开渠筑堤”,对灌溉田地、防止洪水侵害田地均有益,因此一般不会采

取撤回的方式,双方可协商,出典人给予承典人适当的补偿。改善土地肥力则属于不可撤回之情

况,出典人和承典者同样可以采取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对于回赎时土地价格上涨的情况,《办法》的处置方式为:“凡准回赎之田地,若经典主管领耕

种满二十年、及现时地价确有增涨者,原业主于回赎时除备原典价外,应加价收赎。”[9]倘若双方

协商不成,由当地官府审理。而所有需加价回赎的土地,需要当地的行政官员同司法部商议应加

地价的差额,假如没有制定地价的差额,地方审理官员需要调查典价同现价的差额,所加地价不

得超过现价和典价之间差额的半数,田地的时价则“以一年租金额二十倍为准”[9]。这些规定似

乎是站在承典人的角度,所以有论者责难上述规定“偏重于保护典主(承典人)的利益,并不考虑

典权人已获得长期土地收益的因素,与历代有关立法的原则不同”[10]221,此种观点似未注意出典

人获得的典价是以土地收益为利息。
相较而言,《办法》对典交易的期限基本遵循清律,对清律存在突破三十年回赎期限的问题,

《办法》另外规定了处置措施,为解决民间由此产生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办法》对出典物价

值的上涨情况亦所有考虑,其操作性强,更贴近现实,应当说是法律的进步。

2.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该编立法者将典纳入物权范畴,将典

视为典权并制定“典权”章。
(1)典期

《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参照德国民法权利为三十年的规定,将典权的期限设定为三十年,
超过三十年的典期需缩短至三十年。清代《户部则例》、民初的《办法》及《民国民律草案》均将典

期设定为十年,《中华民国民法》则为三十年,无怪乎有学者称其为“历史上最长的法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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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234。另外,该条律文的立法理由称:“盖以典权之存续期间,不可漫无限制,致碍社会上个人

经济之发展,故设本条以明示其旨。”[11]329①其本意旨在确定出典的期限,客观上却使田宅等物出

典的有效期有所延长。
另外,对于定有期限的典交易,出典人欲再次以契约约定延长典期的情况,民法典物权编没

有制定律文加以限制,亦未予以规范。对此1948年上字7824号判例认为“定有期限之典权当事

人,以契约加长期限者,须于期限届满前为之。于期限届满后以契约加长期限,既为法律所不许,
即无从尊重当事人之意思而认为有效”[11]329,允许定有期限的典交易加长典期,但是需要再立契

约并且要在前一约定期限未到之前,过期则不得延长典期。
(2)转典

考虑到承典人的经济条件可能恶化,而出典人无力回赎或典期未到,承典人可以将典入的土地转

典与他人。但转典并非毫无限制,首先转典必须在典期之内,典交易定有期限者,转典的期限不得超过

原来的典期,没有约定期限者,转典之时不得商定期限。另外转典的价格不得超过原典价[12]76。
(3)回赎

由于民间习惯上出典契约往往并不明确典期,如清江水文书中有大量的典交易契约只注明

“不拘年月”“不限久近”。针对此一情况,《中华民国民法》第924条规定:“典权未定期限者,出典

人得随时以原典价回赎典物。但自出典后经过三十年不回赎者,典权人即取得典物所有

权。”[12]77即未约定典交易期限者,其最长的回赎年限为30年,出典人可于30年内随时回赎。约

定出典年限者,出典人可在典期结束后以原价赎回典产,倘若在典期结束后2年仍无法回赎,则
典产为承典人所有[12]77。另外,回赎时节应在“收获季节后、次期作业开始前”[12]77,这一规定符合

民间习惯,是以避免干扰农业生产和不必要的纠纷为原则。
(4)风险

此处所指承典人承担的风险为:第一,标的物因不可抗拒力灭失的风险。《中华民国民法》第

920条规定:标的物遇到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全部损坏时,出典人失去标的物,承典人承担典价的

损失;假若标的物只是部分损坏,那出典人回赎时应当由原典价扣除标的物损坏部分价值的一

半,但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原典价[12]76。第二,承典人在典期内保管标的物的责任。在典期内,如
果因承典人的过失而造成出典物损失的,承典人在典价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假若是因承典人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而造成出典物有所损害,需将典价作为赔偿,典价不足赔偿金额应另外赔偿[12]77。
此条法律的内容,似出典人较承典人负更大的风险。第三,承典人的费用求偿。承典人对标的物

付出费用而使其价值有所增加,在出典人回赎时,承典人可以就此向出典人支付一定的费用,但
不得超过标的物现有价值的范围[12]77。

通过梳理清至民国时期政府对典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可知,民国时期制定的对于处置典产

的方式的法规对清代既有继承,又有发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法律比清代更为详细,灵活性

和可操作性都有所增强,同时也更加贴近民间的实际情况。法律上对处置典产的规定是如此,那
民间具体的实践如何呢? 以下结合贵州清水江下游流域的典交易契约和民间习惯,论述民间的

典产处置机制。

二、契约和习惯中的典产处置机制

清水江下游地区对典产的处置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典期内变卖

虽然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法律都规定典交易契约需要注明典期,但这一规定在民间并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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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严格的执行,以锦屏县的典交易契约为例,笔者所见已出版清至民国时期锦屏县的典交易契约

共计371件,其中1件注明“不得回赎”,乃是因为此例典交易经加典后绝卖。在剩余的370件典

交易契约中,未说明典期的有241件,占典交易契约总量的65.1%;注明典期的有129件,占典交

易契约总量的34.9%,其典期为1年至10年不等,典期为3年者最多,共计88件,占典契总量的

23.8%,占注明典期契约数量的68.2%。余者10年的2件,5年的3件,2年的9件,1年(包括1
年)之内的27件。

一般而言,在约定典期的典交易中,出典人不得在典期未到之前回赎标的物,如咸丰八年

(1858)正月杨胜奉将“地名鸠田一坵”典与姜兆琳,双方签订的契约中约定土地“典过三年之外,
不拘远近价到赎回”[13]第7册,58;又如同治三年(1864)八月,姜克顺与李老骚签订的典交易契约中规

定田“自典之后,限满三年赎回”[13]第7册,75。龙登高等人的研究表明,清代山西地区的典交易,假如

出典人欲在典期内赎回土地,那么他需要向承典人支付一定的费用以补偿承典人相应土地收益

的损失[3]。笔者所见锦屏县的典契约,尚未发现有出典人在典期内提前赎回土地的情况,但存在

典期内将土地变卖的情况,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姜恩科将“里甲田一坵”典与姜凤来为

业,双方约定田“典足三年,价到赎回”[13]第7册,75,但未到典期之时,姜恩科就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

将出典的土地卖与姜凤来[13]第7册,75。此种情况并不少见,又如民国二十三年五月,陆秀银将土地

典与本房叔父陆胜河[14]第3册,344,次年四月姜出典之田断卖与后者[14]第3册,345。由上引数纸契约可

知,出典人变卖典出的土地时,承典人是首先考虑的对象,因此这也是部分典契约在签订之初就

规定如果出典人要变卖典产,首先要询问承典人,如民国六年十一月,姜双富将“地名翁祖顺塘一

口”典与姜源淋,双方约定出典人如若出卖典产,需“先问银主,后问他人”[13]第2册,325,此即承典人

对入典之产有优买权,此种情况在中国其他地区亦较为常见。
承典人的这种优先承买权是为保证承典人的权益,因为出卖与回赎情况不同,回赎是在一定

的时间之内,多为春耕之前或秋收之后,出卖则不然,所以承典人有优先权,则可以保证出典人在

其春耕之后出卖土地而不受损失。另外,如奉天洮南一带有“典不拦卖”的习惯,即承典人无权干

涉出典人变卖典产,但承典人亦有优先承买权利,同样是基于保护承典人权益的考虑。因此,此
种优先权的设定,对典交易双方都颇为有利:对出典人而言,他可得到急需的资金(否则不会在典

期未到时变卖典产),消除新买主和原承典人之间因土地收获物而引起的纠纷。而且将典产出卖

与原承典人还可省去回赎典产、另寻买主等一系列繁复环节,节约交易成本。对承典人而言,优
先权则可保证其权益不受损。

表1 民事习惯所见承典人具有优先承买典产权利示意表

地点 内容 页码

奉天怀德县 民间典当田宅,地主有出兑(卖)田地之时,典当主有优先权 25
奉天洮南一带 典不拦卖,但出卖时典主有优先购买权 27

吉林全省 典主对所典房屋有先买权 38
黑龙江龙江县 田宅等物业典出之后,出卖时,先尽原典主 51
黑龙江青冈县 出卖已典之产,典主有优先权 57

黑龙江索伦设治局 典主不能阻拦出典人出卖典产,但有优先权 66
黑龙江兰西县 出典人在典期未满之时出卖典产,要先尽典户(主)承买 77
黑龙江绥楞县 典约期限未满,出典人欲出卖,先尽典户(主) 81
黑龙江汤原县 出典人在典约期限未满以前出卖房地,必先尽典户(主)买受 95
河南开封县 出典人出卖典产是,典主有先买之权利 125
山西潞城县 典产无论已届回赎时限与否,原业主欲出卖,须先尽典主 152
江苏砀山县 凡典当不动产,成交后,业主欲复绝卖,须先商之当户 213
江苏丰县 绝卖典当房屋,卖主要先知照典户,典户不买,另卖他人 217

  资料来源: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胡旭晟、夏新华、李交发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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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典

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加典类似于其他地区的“找价”行为,但当地没有这一称呼,亦不常见。另

外,“找价”一般是将出典人所找的价格数目标注于原典契之上,待出典人回赎之际,备足原典价

和所找银两数之总和向承典人回赎典产。如姜克贞将先年典与侄子姜吉清之田加典,得加典价

银3.2两,并约定“复限三年赎回”[13]第7册,82。从文书的叙述上看,无法判定姜克贞加典的行为是

在前一典交易期限结束之前还是之后,因此便无法判定“复限三年”具体情况。但如果是在典期

内进行的加典,那么加典之后延长的典期为原始典交易时间与加典行为发生时间的年数差;假若

在原始典交易的典期外加找,那则是将典期延长三年。但无论是在原典交易的期限之内还是之

外的加典,出典人在最后回赎之时,需要支付原典价和加典价的总和方可赎回典产。
前例是另立加典契约的情况,此外有将加典情况书于原典契的现象,但较为少见,如民国二

十九年姜宣伟将地名污扒田六坵以市洋58元的价格典与姜景周为业,约定三年价到回赎。次年

二月,又加典得市洋18.8元[14]第2册,439。从该份典契约中可以清楚知道,姜宣伟的加典是在典期之

内进行,因此实际上是将典期延长1年。姜宣伟初次典价为市洋58元,典期为3年,即每年得价

约为市洋19.3元,而其所加典的价格为市洋18.8元,约为1年所得的典价,因此加典实际上是延

长典期,与“找价”并不相同,找价是主要是因为“价格不敷”而补偿差价,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在

“找价”盛行的明清时代,贵州清水江流域下游地区为何极少“找价”现象,这一问题值得学界进一

步探索。
(三)转典

前文提及,承典人对典入的土地有一定的处置权益,其中就包括转典,即承典人在无力耕种

或者需要资金但出典人又无力回赎时,将先前典入的土地转典与他人,实现资金的融通。清律和

民国的法律都认可转典,民间也一直存在这一行为。在清水江下游流域转典的契约形式有两种:
一是在原典契中以外批的形式说明转典,如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王正贤兄弟从龙腾霄手中

典入三坵田,嘉庆四年(1799)八月,王氏兄弟将此田转典与姜佐章为业,转典的相关表述便书于

原典契之上[13]第7册,3;二是新立典契约并注明标的物的来源,此种情况更为常见,如道光二年

(1822)二月,邓有训将“先年得典岩湾范老目田一坵,地名南湾”,凭中转典与姜映辉名下为业,该
典契约是新立典契,但是在典契中说明标的物的来源,即“先年得典范老目之田”[15]214。另外,就
当地而言,似乎对转典的次数没有限制,只要原始的出典人未赎产,其出典的标的物便可无限制

地转典与他人,如道光八年十一月,姜氏三兄弟将2坵田以155两之价典与姚玉坤为业,己亥年

即道光十 九 年 四 月,姚 玉 坤 之 后 人(可 能 是 其 子)姚 伟 堂 将 此 田 以 原 价 出 典 与 龙 家 琳 为

业[13]第3册,63。同年五月,龙家琳又将这二坵田转典与姜开明弟兄为业,得典价24两[13]第3册,349,不
知为何典价损减如此之多。但转典并未因此结束,道光三十年四月姜开明后人姜凤仪将得典龙

氏之田以24两之价再次转典与姜宗保为业[13]第3册,362。咸丰九年十二月,姜凤仪又将此二坵田仍

以24两之价典与姜恩瑞为业[13]第3册,367,据该典契约文书所载,我们无法判定姜凤仪是将田从姜

宗保处赎回之后转典与姜恩瑞,还是将田重复转典与姜恩瑞,不过笔者推测姜凤仪应当是赎回之

后再行转典。同治十年九月,龙家琳与姜恩瑞签订加典契约,在原来24两的典价之上加典价53.
5两,并且双方约定该土地不得赎回[13]第3册,379,即龙家琳将土地绝卖与姜恩瑞,至此这一转典的行

为终于落幕。
虽然姜世谟、姜世元、姜世杰兄弟三人之田最后以绝卖告终,但是有几个问题不甚明白。第

一,此田最早当属姜氏兄弟,为何最后绝卖者为龙家琳? 因为按照当地的习惯以及依据契约的规

定,姜氏兄弟出典土地的年份“不惧远近”,只要备足银两便可回赎典产。倘若承典人将典入之产

转典,一般由最初的出典人向最后承典人回赎土地,如咸丰六年四月,杨进海、杨进云弟兄二人将

先年得典潘姓“甯溪田大小三坵”,凭中转典与龙用辉为业,双方约定“日后潘姓备价向龙姓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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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杨姓干拈,依潘姓老约银两赎取”[16]301;又如光绪五年二月,吴光本将先年得典杨姓之产转典

与胡姓之人,约定日后杨姓依据原典价向胡姓取赎[16]315等等。所以,依据这一习惯,土地的绝卖

权利应当为姜氏兄弟所有,但最后的卖家却是龙家琳,另外根据龙家琳同姜恩瑞签订契约的内容

表述———先年得典瑶光姚伟堂之田———来看,姜氏兄弟并未将土地卖与龙家琳,因此极有可能是

姜氏弟兄无力回赎土地,所以龙家琳才将土地绝卖。
第二个问题是,姚伟堂将土地转典与龙家琳时的典价为155两,但龙家琳在承典后一个月又

将土地转典,获得的典价却是24两,相较原典价减少了131两,龙登高认为“多次典的交易,其价

格是递减的。第一次典,价格高,第二次典的价格会大大降低,第三次更低,呈边际递减”[17]57,实
际上转典的价格较原典价有上升、持平和下降三种可能[18],龙登高的观点似乎无法解释这一现

象。另外就清水江地区而言,大多数是以原典价转典,当中虽有部分土地转典时未在契约文书载

明是否以原价转典,也未在转典之时载明原典价,而且也确实存在土地在转典时价格下降的现

象,但像此案件典价减少如此之多———转典价仅为原典价的15.5%———十分少见。龙家琳最后

虽然获得加典价53.5两,加上典价共计77.5两,为原典价的50%。道光年间锦屏县的土地价格

有所起伏,道光二十年左右土地价格开始降落,因此转典价格的下降并非由土地价格的下降所引

起。所以,龙家琳之所以在典入土地的一个月后将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出典,大概是家中遇到重大

事故,急需使用现金,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总体而言,清至民国时期的锦屏县,无论土地的典价在转典过程中是上升、持平抑或是下降,

土地的原所有者均是向最后一位承典人回赎典产。
(四)分期回赎

出典人大多数是在备足典价的情况下将典产一次性回赎,但在出典人财力不足之时,允许出

典人以分期付款或部分回赎的方式赎取典产。分期付款的形式如姜沛云于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将

“大田一坵地名党侯”,出典与叔父姜开让为业,获得典价8两。双方约定出典人每年秋收季节向

承典人纳租谷240斤,用“租”字表明土地仍由姜沛云耕种。咸丰元年四月姜沛云偿还典价1.5
两,同年十一月再次偿还2.5两,还余4两,而租谷也因典价的减半而减半[13]第10册,175。又如民国

四年九月,姜长顺将田一坵出典与姜灿春,得典价银6两整,次年十二月,偿还典价5.2两,余0.8
两[14]第1册,382。采用分期付款的赎产方式可以缓解出典人一次性备足典价而赎产的经济压力,出
典人赎回典产的可能性亦随之增大。

部分回赎的情况则如光绪三年八月姜海珑因“生理折本无归,替众伙计还账”,将田7坵出典

与姜东凤。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以41.35两的价格先将污扒田6坵赎回[14]第1册,335。与分期回赎

类似,通过部分赎回典产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出典人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在本案例中,
出典人因生意折本无归,所以要赎回土地相对困难,部分回赎使出典人得以耕种赎回的典产,这
样出典人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收入以赎回剩余的典产,这点对出典人和承典人均是有利的。令人

惊讶的是,在这一案例之中,出典人是以原典价一半的价格赎回“污扒田六坵”,这表明“原价回

赎”的原则并非牢不可破。无论是分期付款还是部分回赎,这两种赎产方式对交易双方均较为有

利,是双赢的赎产模式。就出典人而言,不仅可以缓解其经济压力,同时赎回典产的可能性也增

大。对承典人而言,假若承典人有资金需求,出典人通过上述两种回赎典产的方式,先交纳部分

资金,承典人则不必通过转典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可以节省一定的交易成本。
综合上述典期内变卖、加典、转典和分期回赎等处置典产的方式可知,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

水江下游地区对典产的处置机制十分灵活,相较法典规定的处置方式亦更加符合实际,且具有较

强的操作性,为典交易双方所认可。另外,也说明典产的回赎也并非仅遵循“原价回赎”原则。

三、对质疑典交易功效的反质疑

如果典交易存在罗伯特等人所言的诸多弊端,那应当如何解释典交易能得以延续千余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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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至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现实? 将原因归结为与“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特

征”[1]相关,既无法解释作者的观点,亦缺乏说服力。罗伯特对典的非难实际上是否定典的功效,
因之,以下笔者便从所见资料对罗伯特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一)出典人承担的交易风险

罗伯特的第一个观点认为出典人不负任何的风险便可获得因土地涨价而带来的经济利益,
换言之,即出典人在典交易中承担风险与否。首先,罗伯特这一观点是基于理论上而得出的,并
没有实际的例证或资料来支撑其观点。那笔者同样可以从理论上对此观点进行讨论,出典人将

田产典出,其是以土地的产出———主要为粮食作物———为利息,无论是承典人抑或是出典人均无

法预测粮食的价格走向,假设出典人在粮食价格高涨之前将土地典出,那么随着粮食价格抬升,
这期间收益均为承典人所有,而出典人则无法获得因粮食价格高涨而带来的收益。贵州黎平府

的中米价格从宣统二年(1910)开始迅速抬升,其最低价格由前一年的1.03两/石涨到1.90两/
石,宣统三年五月高达2.16两/石,最高价格则为3.35两/石[19]。那在宣统二年之前出典土地者

将无法获得宣统二年粮价高涨而带来的高额利润。粮食价格的高涨一般会带动土地价格的高

涨,土地价格的高涨也确实给土地出典人带来经济利益,但土地的出典人并非在不负任何风险的

情况下享有这一经济利益。
其次,从现实来看,出典人也承担标的物因天灾或人祸而造成的损失,此点从中国其他省份

的习惯得到印证。如天津、河南确山县、山东黄县、浙江定海县等,出典人出典的房屋或土地遭受

天灾或人祸,出典人在回赎标的物时,需酌情减少典价[20]14,33,40,131,145,287。台湾地区的惯例也表明

出典人在典交易时承担一定的风险,倘若出典人出典的房屋等产业遭受水火之灾,那么房屋的地

基则任由承典人起盖房屋,而且归承典人“永为己业”[21]347。此外,从前述《中华民国民法》的规定

也能体现出典人并非不承担风险。标的物受到不可抗拒的天灾或者人祸而遭受损坏,承典人对

出典的人赔偿一般不会超过典价。从这一逻辑来看,出典人似乎并不遭受损失,但是标的物的实

际价格要高于典价,而实际价值和典价(或者是实际赔偿价值)之间的差价就是出典人所承担的

风险。《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所载出典人对典产负有风险的例证不多,这大概是因为调查者多

是预先设计问题再行调查,各地所调查的侧重点并不一致,而各地多未设计此类问题,因此关于

出典人承担风险的记载很少。虽然例证不多,但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明罗伯特的观点并不

准确。
(二)促进土地合理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罗伯特的第二个观点是,典交易限制了土地的合理流转。据前文所举姜世谟、姜世元、姜世

杰兄弟三人典田例可知,从道光八年十二月姜氏兄弟出典土地始,至同治十年九月龙家琳将土地

绝卖为止,在这近43年的时间内,这二坵田至少发生6次流转,平均7年流转1次。土地的频繁

流动有利于土地的优化配置,即有土地需求之人可以获得土地,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不会发生损

耗,土地的效率亦得到提高,土地也因此发生合理的流转。
龙登高指出,地权平均分配即使在静止的社会中也不能实现土地与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因为

土地、人口变量都随时变化,耕作经营能力亦有大小之别[17]197。土地典交易则使土地处于不断流

转、变动的状态之中,它促使土地和劳动力进行有效的配置,农民在其中可以有多种选择或取向

的自由。通过市场流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户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

本经营土地,提高土地产出,使得土地得到更大效率的应用。而对于当时的城居地主而言,则可

以将土地出典或通过其他交易方式转让与他人,摆脱土地的束缚,并将所得收益从事其他生产活

动。所以,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土地经营,经营所得的产品又通过交易等方式流向其他领域,
这样资本得以不断融通,促进各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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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典人对承典人长期投资的补偿

罗伯特的第三个观点是,出典人都是以原价赎回典产,因此承典人不会对土地进行诸如加固

堤坝、优质量的灌溉、修补房屋等增值投资。但实际并非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承典人对典入的房

屋或土地进行修葺或提高肥力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如陕西长安县的习惯:“典当房屋,自典当之日

起,三年以内,无论大小修理,均归业主负担。三年以外,小修理则归当户承认,与业主无涉;大修

理应由当户通知业主,得其允许,始能平均分担。”[20]366据前引调查材料可知,承典人对典入的房

屋进行大修,可以视为是对典产的长期投资,承典人告知出典人并得到其同意后可以平均分担这

部分的支出。虽然承典人对典产进行的部分投入可能不会在回赎的典价中体现,但这并不能否

定其对典产进行长期投资的实际。假若出典人不同意,那造成所谓无效率便不是由典交易本身

引起,而是出典人的个人意愿。
出典人补偿承典人对典产的投入费用在台湾地区也有所体现,倘若出典人出典的房屋有损

坏,承典人在三年内修理,那么出典人在取赎之时,需照数补偿承典人支付的修理费用;出典的房

屋受风雨侵坏需要修理,承典人先行支付修理费用,并将所花之费登记在账,出典人取赎之时需

照数清还修理费用;房屋遭受水火之灾,其墙壁地基由承典人掌管,“听其起盖”,出典人回赎典产

时,除备还原典价之外,还需“备还修理及起盖银元”方可赎回[21]347。他如山西汾阳县也存在类似

的情况,“典当房屋,遇有修缮,工资由典主给付,材料则由原业主备办,谓之客工主料”[20]157-158。
龙登高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山西其他地区存在承典人在典期内对标的物进行长期投资,至典期结

束后,出典人会给予承典人一定的经济补偿[3]。
源于宋代、盛于明清的“一田二主”土地形态下的典交易可能表明罗伯特的忧虑是多余的。

土地在“一田二主”形态下,其田面和田底可以单独作为标的物分别进行典交易。假若出典田底,
即将收大租的权益转让给承典人,此时承典人只需坐收租谷即可,承典人根本无需插手农事,土
地的改善亦非其担心之事,是否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主体是佃农或者田面主。如果出典田面,
且田面已有佃农,承典人无权更换佃农,此时承典人面临的情况和承典田底一样,不同的只是此

时他获得的是收小租的权益。以上两种典交易在“一田二主”盛行的地方十分常见,但是这两种

典交易中,承典人根本就无需亲自耕种土地,承典人的长期投资的情况本就不存在,更不必言是

否得到回报的问题。
此外,“出典回佃”式典交易———出典人佃种典出的土地并向承典人交纳租谷的经济行

为———在清代以来的清水江下游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各地都较为常见①。在这一交易形式之下,
承典人的地位类似地主,出典人类似佃农,承典人只需坐收租谷便可,无需对土地进行投资或改

善,农业经营等具体事务由出典人负责。
(四)阻碍土地的零碎化趋势

罗伯特的第四个观点是,土地典交易会“妨碍农村实业者通过购买相邻的农业形成经营农

场”[1],这是由于其对中国的地理环境和传统历史缺少认知造成的。首先就地理环境而言,中国

多山和丘陵,平原面积相对较少,这本身就使得中国特别是南方地区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经

营;其次,传统中国家庭财产的继承采用“诸子均分”的形式,在此情况下,土地越分越小,大规模

的农业生产难以形成;最后,在机器化大生产普及之前,一个农民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在
家庭成员无法耕作全部土地之时,将土地出典、出佃以获得资金或租谷应当是不错的选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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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朝刑科题本的案例显示“出典回佃”在山西、广东、湖南、广西和安徽等地区均存在,具体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乾隆刑科题本租佃关系史料之二———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236—237、241—243、248—250、268—271、299—302页。此外,保定地区的“典田图种”(亦称为“典地不出手”)、江苏地区的

“典田图种”均是此种情况,见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编,胡旭晟、夏新华、李交发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79页。



外,马若孟指出人口成倍增长和新户的形成,也使得土地日益零碎、农场面积下降、耕地变得更为

缺乏[22]59。
以上是中国难以形成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现实和历史因素。具体到清水江下游地区,通过典

交易契约所载标的物的四至可知,典交易双方的土地相邻的情况并不少见。典交易并不会妨碍

农业经营者购买土地,因为出典人将土地出典后,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将土地绝卖给承典人,如光

绪二十三年二月,姜恩科将1坵田典与姜凤来为业,姜恩科所典土地四至有2处与姜凤来的土地

相邻[13]第7册,104,次年三月,姜恩科将土地绝卖与姜凤来[13]第7册,105;又如民国六年正月,姜作琦、姜纯

美父子将田典与姜元贞,出典之田的四至有1处与姜元贞之田相邻[13]第6册,220,3日后,姜作琦父子

将土地绝卖与姜元贞为业[13]第6册,221。此外,还存在出典人土地四至有3处与承典人的土地接壤

的情况,如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姜继琦出典与姜氏月香的土地除了右抵纯礼之田,其他三个方位

都与姜月香的土地相连。[23]第6册,539所以,无论对姜凤来和姜元贞,抑或是典入土地与其原本土地

相邻的承典人而言,他/她们或是先典后买,或是典入土地,这些行为的后果不仅没有限制土地规

模,反而促使农业经营的规模有所扩大。
另外,传统中国广泛存在四邻拥有的“优先权”也使得典交易双方的土地相邻的几率增大。

“优先权”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后因取问亲邻的手续繁杂,北宋政府曾一度废除此制度,但不久又

恢复。这一制度延续至元代,明清时期则逐渐松弛,并为法律所禁止。民间“先尽房亲、地邻的习

俗依然保存了下来,但是在文契上的限制有所松弛,可以不必用文字在契内标明”,虽然如此,但
“这只是对先问亲邻俗例的略写、并不表示亲邻先买权的消失”[24]188,无论是契约内略写或未写,
这不仅不能说明亲邻先买权的衰落或消失,恰恰说明这一习惯通过长期的实践,已经作为一种集

体记忆深入交易双方的意识之中,难以磨灭,因此无需特别说明,人们都在遵守这一习惯。有学

者认为“优先权”限制了土地的自由交易[25],然而在清末民初之际,民间依旧保留此习惯①,这说

明“优先权”有其存在的道理。前文提及传统中国民间分家采用“诸子均分”原则,这使得家族的

土地越分越细,坚持“优先权”是为防止宗族地产的进一步零碎化[26]270。

四、余 论

无论是法律的规定、民间的习惯调查抑或是具体的典交易契约文书,这些资料共同表明:典
产以“原价回赎”的规则似乎并非十分严格。具体到清水江下游地区,加典、转典(低价或高价)和
分期回赎等处置典产的方式都表明,典交易的回赎价格可以低于或高于原典价。典交易的部分

原则随时代的变迁、各地的具体实情发生改变,是典交易具有弹性和生命力的重要表现。不同的

处置典产方式有不同的回赎价格,这样不仅使得承典人的权益所有保障,也使得出典人可以选择

对其最有利的处置典产方式。
出典人出典田宅并非毫无风险,房屋可能倒塌或烧毁,土地可能因自然灾害而无法继续耕

种,但田宅在遭遇天灾时发生部分或全部损坏后,承典人对其赔偿的额度一般不超过原典价,而
典价却往往低于田宅的实际价值。此外,土地的增值同粮食价格的上涨紧密相关,土地价格上涨

确实为出典土地之人带来经济利益,但出典人可能是以牺牲高额的农业经营收益为代价。这些

都表明出典人并非不负任何风险就可获得土地上涨而带来的经济利益。
诸多处置典产的方式证明了典交易的“弊端论”并不准确。第一,承典人可以向出典人索要

其对典产进行的投资或增值所投入的资金,这点无论在法律规定的层面,抑或是民间习惯层面都

可得到印证。此外,“一田二主”形态下的土地典交易,承典人只是典入大租或小租,并不参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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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晓力根据《民事习惯大全》对中国各地先买权的习惯进行了梳理,具体参见赵晓力:《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

习惯与国家法》,《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2辑,第440—441页。



际的农业生产活动。“出典回佃”式交易的情况与“一田二主”的情况相似,因此所谓典交易会“打
击承典者保养与改善承典土地的热情”[1]之论便无从谈起。第二,典交易特别是转典使有土地需

求的人得以耕种土地,促进了土地的合理流转,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造成传统中

国无法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原因同中国的地理环境、财产传递方式及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
通过分析出典人典出土地的四至可知,承典人的土地常与其典入的土地接壤,在土地交易“先问

亲邻”原则的推动下,典交易非但没有限制土地规模,反而使得农业的生产规模有进一步扩大的

可能。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典交易并非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而且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
罗伯特等人对典的非难只是看到典的一面,未能整体观察,基于此而论述典交易“弊端”所得结论

的准确性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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